邢台市生态环境局南宫市分局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记录工作规定
 
第一条 为了全面记录、准确反映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进一步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等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事项范围确定。
　　第三条 纳入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决策事项按照规定要求做好过程记录和立卷归档工作。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的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是指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重大行政决策档案，利用文字及电子记录设备等手段，对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重大行政决策活动的过程进行记录的行为。以电子设备记录的，应对电子数据采取保护措施，条件允许的，应及时以书面等形式予以固定，并随决策档案归档。
　　第五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档案是指决策部门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电子、实物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六条 公众参与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决策承办部门征求有关机构和部门意见的书面材料，以及被征求意见机构和部门的回复意见；
　　（二）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决策承办单位通过报刊、互联网或者广播电视等公众媒体向社会公示决策草案的，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相关材料，包括电子邮件、网页信息、社交媒体等档案；
　　（三）决策承办部门通过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征求意见的，有决策承办部门举行的座谈会、论证会的会议通知、参会人员签到表以及会议记录；
　　（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群众切身利益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听证的决策，有决策承办单位举办听证会的听证公告、听证参加人员名单公告、听证通知书、听证会笔录以及听证报告等材料；
　　（五）决策承办部门对征求意见过程中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归纳整理、采纳与否以及未予采纳意见说明理由的书面材料；
　　（六）决策承办部门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形成的决策事项草案及说明。
　　依法不履行相关程序的，应有不履行该程序的情况说明材料。
　　第八条 专家论证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专家参与决策事项草案论证的会议通知、签到表等书面材料；委托专业机构论证的委托书；
　　（二）专家署名或者受托机构盖章的论证意见书或论证报告。
　　依法不履行相关程序的，应有不履行该程序的情况说明材料。
　　第九条 风险评估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承办单位组织风险评估的相关书面材料或者承办单位委托有关专门研究机构进行风险评估的委托书；
　　（二）承办单位或者受委托的专门机构开展问卷调查、舆情跟踪、实地走访、部门论证、专家咨询、会商分析、专业机构测评等风险评估活动的相关书面材料；
　　（三）风险评估单位出具的风险评估报告。
　　依法不履行相关程序的，应有不履行该程序的情况说明材料。
　　第十条 合法性审查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承办部门提请合法性审查的申请书以及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决策合法性的依据等书面材料；
　　（二）合法性审查部门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三）决策承办部门根据合法性审查意见进行必要调整或者补充的材料。
　　第十一条 集体讨论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会议纪要；
　 　（二）决定决策事项的其他辅助材料。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如需报经同级党委或人大批准的，应当将履行报批手续的书面材料、会议纪要、决策修改稿等收集归档。
　　第十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结果属于应当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范围的，应当将主动向社会公开的书面或者电子凭证收集归档。
　　第十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中形成的录音、录像、光盘、照片特殊载体档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归入单位相应类别档案中。重大行政决策形成的电子档案应当同步归档。在决策档案备考表中应标明本卷档案与有关联的特殊载体档案互作参见的情况。
　　第十五条 决策执行阶段应当收集归档的材料为：
　　（一）重大行政决策工作任务和责任分解材料；
　　（二）重大行政决策执行部门制定的执行方案；
　　（三）重大行政决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督促或者考核等工作记录；
　　（四）实施部门提出的停止执行、暂缓执行、修改决策、续期执行的建议，以及集体讨论会议对建议的审议及采纳情况；
　　（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重大行政决策及其实施存在问题的意见或建议；
　　第十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立卷归档的基本要求：
　　（一）应将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纳入本单位档案分类方案中，单设类别进行管理，明确档号和归档范围；
　　（二）决策事项按照本单位发布的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顺序进行编号，一个决策事项编制一个顺序号；
　　（三）按决策事项组卷，较厚的可分卷整理，每卷单独编制案卷号；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等不宜对外公开的内容的，需按正卷和副卷分开组卷，整理时，正卷排列在前，副卷在后，连续编制案卷号；
　　（四）使用统一规范的案卷封面、卷内目录和备考表，并按要求填写；
　　（五）卷内文件材料采用阿拉伯数字逐页编写页码，页码宜编写在文件正面右上角、背面左上角空白位置；
　　（六）卷内文件材料应当按照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不同阶段先后顺序排列，装订整齐；
　　（七）收集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形成的原始记录，并采用耐久、可靠、满足长期保存需求的记录载体和记录方式；
　　（八）重大行政决策档案保管期限均为永久;
（九）其他立卷规定。
第十七条　决策承办部门档案管理科室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将本单位承办的重大行政决策档案整理并归档，并将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报市政府办公室、市司法局备案。
　　第十八条 决策承办部门可根据决策事项的实际情况调整收集归档的材料内容，重大行政决策归档后的管理工作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档案管理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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